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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大附中學生請假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 

115.01.20 

修訂條文(新) 現行條文(舊) 說明 

第二條第四項第一款 

    1.直系血親之親屬(祖父

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)及兄弟姊

妹逝世者始可請喪假，並須檢

附訃文辦理。但應於死亡之日

起百日內請畢。 

第二條第四項第一款 

    1.直系血親之親屬(祖

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)及兄

弟姊妹逝世者始可請喪假，

並須檢附訃文辦理。 

1.因應業務承辦人

員反映並依現況修

正。 

2.更正文字說明。 

 


